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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信息披

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更的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

《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文件规定或约定事项编制。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编制本报告

的内容及信息来源于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资料以及对外公布的《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关于信息披露负责人发生变更的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

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

以作为天风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

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天风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2019 年第一期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19 金牛城投债 01/19 金牛 01 

债券代码 1980393.IB/152366.SH 

发行规模（亿元） 8.00 

债券本金余额（亿元） 1.60 

票面利率（%） 4.97 

起息日 2019 年 12 月 26 日 

到期日 2026 年 12 月 26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期末付息一次，分次还本，从 2022 年至 2026 年每

年偿还本期债券本金的 20%。 

主体评级/债项评级 AA+/AA+ 

评级展望 稳定 

上市或转让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 



 

债券名称 
2020 年第一期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20 金牛城投债 01/20 金牛 01 

债券代码 2080057.IB/152425.SH 

发行规模（亿元） 10.00 

债券本金余额（亿元） 4.00 

票面利率（%） 4.50 

起息日 2020 年 3 月 26 日 

到期日 2027 年 3 月 26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期末付息一次，分次还本，从 2023 年至 2027 年每

年偿还本期债券本金的 20%。 

主体评级/债项评级 AA+/AA+ 

评级展望 稳定 

上市或转让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 

二、本次债券重大事项 

天风证券作为 2019 年第一期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 2020 年第一期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城市建

设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债权代理人，根据《募集说明

书》和《债权代理协议》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

报告如下： 

1、事项背景及原因 

根据发行人最新修订的《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明确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由职工董事担任。因此，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由肖瑞变更

为王芸。 

2、原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基本情况 

肖瑞，男，出生于1989年1月，本科学历。曾任成都市金牛城

建投资有限公司及成都市鑫金工发投资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委员会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策划办主任，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行政事务办公室主任，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工董事。 

3、新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基本情况 

王芸，女，出生于1989年3月，本科学历。曾任成都鑫金产业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综合部副部长，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行政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现任

成都市金牛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行政事务办公室主任。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信息园西路81号兴盛国

际商务总部9楼 

电话：028-87574010 

传真：028-68965552 

邮箱：2712547435@qq.com 

三、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相关公告，发行人认为本次信息披露事务负

责人变更为正常人事调整，不会对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

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治理结构仍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作为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人，天风证券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

规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公司信息披露负责人发生变更的情况予



以披露，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变动可能引起公司经营及战略变

化的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